
苗栗縣政府工廠登記查閱／影印／證明／抄本申請書
受文者：苗栗縣政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　　年　　　月　　　
日

申請
事項

□工廠資料查閱／影印    張。

□工廠登記中文證明　　份。

證明項目（請自行填寫）：□廠名□廠址□工廠登記負責人姓名□產業類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產品名稱□工廠登記編號□其他：

□工廠登記英文證明　　份（證明項目為：廠名、廠址、工廠登記負責人姓

名、產業類別、產品名稱）。

  應請檢送附件：1.廠名、廠址、工廠登記負責人姓名之英文譯本2.公司登記

或商業登記英文證明影本（如非屬公司或商業登記組織，請送出進口廠

商登記證明影本）3.所送附件均請核蓋大小章。

□工廠登記抄錄    份。

規費

1.工廠登記資料查閱每份400元，查閱後申請影印工廠登記資料，每1張

10元（僅限A3或 A4大小）。

2.僅申請提供工廠登記資料之影本，而未申請查閱每份100元。影印工廠登

記資料，每1張10元（僅限A3或 A4大小）。

3.工廠登記中文證明每份300元，相同證明書第2份起每份100元。

4.工廠登記英文證明每份600元，相同證明書第2份起每份100元。

5.工廠登記抄錄每份1000元。

註：規費請購買郵政匯票，抬頭「苗栗縣政府」。

申

請

人

工廠登記編號
　　　

(加蓋工廠、負責人印章)

廠 名 　　　

負 責 人 　　　

電 話

廠 址

　　　

代
理
人

(代理人應
附上身份
證影本，
未委託代
理人申請
者，免填)

姓 名

(加蓋代理人印鑑)

電 話

地 址


